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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材料壳体项目”（精功〈绍兴〉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齿科 3D 打印设

备项目”（浙江迅实科技有限公司）

获三等奖，“传统砖瓦砖雕的技艺改

良与创新应用项目”（新昌县天功

坊砖瓦有限公司）获优胜奖。“新能

源汽车热管理系统项目”（三花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获第五届中国工

业大奖表彰奖。浙江晶盛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的全自动单晶硅生长炉、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的铜管材获

评工信部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

品。

绍兴市海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冯亚丽，卧龙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陈建成，万丰奥特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

主席陈爱莲，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局主席金良顺，新和成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柏藩等

5 位企业家获“浙江省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新时代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称号。

【首次发布《新设小微企业活力指

数报告》】  11 月，绍兴市首次发

布《新设小微企业活力指数报告》

（以下简称“《指数报告》”）。《指数

报告》由市市场监管局出具，以全

市 2014—2017 年设立的小微企业

为研究对象，采用市场监管部门和

760 余家样本企业提供的数据计算

编制而成。《指数报告》反映了绍

兴主要行业新设小微企业初创时

期的生存发展状况。据有关数据

显示，绍兴企业创新聚合度呈显著

上升走势，2017 年以 124.88 点的创

新聚合度指数居全省第二位。2017

年，小微企业科技投入资金和拥有

专利、商标品牌数均增长明显。其

中传统制造业和特色纺织业企业拥

有专利和商标品牌数指标分别增长

43.74% 和 37.95%，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取得新突破。

【首次推出小微工业企业服务券制

度】  9 月，市经信委、市财政局联

合印发《绍兴市工业小微企业服务

券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根据《办法》，符合条件的

小微企业只需登录“绍兴市涉企综

合服务网络平台”注册，按需求自

愿申领服务券，使用范围包括技术

创新服务、信息化服务、财务指导、

法律维权、管理咨询、创业服务、市

场拓展、知识产权服务、检验检测认

证等 9 方面。服务券资金来源于省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市级财政

资金，2018 年—2019 年合计安排不

超过 300 万元。

【出台《绍兴市深化企业家素质提

升三年行动计划》】  7 月，市委人才

办、市经信委出台《绍兴市深化企业

家素质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

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

出，自 2018 年到 2020 年，对全市规

模以上企业经营者开展普遍轮训，

全市力争培养优秀领军型企业家

1000 名，具有国际眼光和创新思维

的创新型企业家 300 名，具有现代

化经济管理知识和丰富实战经验的

创业型企业家 300 名，具有“新四千

精神”的传承型企业家 300 名，具有

较高职业素质和“工匠”精神的成

长型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5000 名，着

力优化企业家人才结构，全面提升

企业家综合素质，引领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绍兴市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大赛】 

历时三个多月的“创客绍兴·匠心

越州”于 8 月 29 日闭幕。大赛共

吸引高端装备、生命健康、文化创意

等重点产业领域的 66 个项目报名

参赛，其中包括 2 名“国家千人计

划”人才、3 名“浙江省千人计划”

人才和5名“绍兴市330海外人才”。

经过 9 场路演海选和总决赛现场评

比，“天功坊传统砖瓦砖雕技艺改

良与创新应用”“极客桥智能装备

桥系留滞空救援系统”“菲波新材

料创新型功能纤维材料新技术及

应用”“康洁丝新材料袜业抗菌纤

维应用”“上方电子电致变色玻璃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格洛博机械

自动变速箱离合器齿毂开发”“迅

实科技齿科领域 3D 打印设备”“美

标纺织新型功能性纱线”“旭辉精

机第二代机研制”“来福谐波传动

高精密机器人谐波减速器”等 10

个项目被评为全市十强项目，“明

透装甲超轻薄防弹玻璃模块化生

产”等 20 个项目被评为大赛优秀

项目。

【举办全市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专题

培训】  11 月 23 日，由市经信委主

办、市军民深度融合综合服务中心

承办的绍兴市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专

题培训会议举行。会议邀请军民融

合（北京）装备技术研究院覃兆平书

记和空军驻杭州地区军事代表室蔡

红军总代表开设专题讲座，各区、县

（市）经信局和滨海新城经发局、省

级军民融合产业基地负责人、市军

民融合重点企业负责人、市军民深

度融合综合服务中心人员共 120 余

人参会。

（市经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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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

【概况】  2018 年，全市建筑业完成

总产值7990亿元，增长7.3%，其中，

建筑工程产值 7211 亿元、安装工

程产值 562 亿元、其他产值 218 亿

元。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62534 万平

方米，利润总额 156 亿元，缴纳税收

214 亿元，从业人员达到 196 万人。

柯桥区、诸暨市、上虞区等 3 个“建

筑强县”产值分别达到 2481 亿元、

2306 亿元、1722 亿元。

【建筑行业监管】  2018 年，绍兴市

召开全市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工作会

议，与各区、县（市）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签订 2018 年安全生产目标管

理责任书，要求全市各地逐级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进一步督促相关

责任主体单位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到岗位、落实到人。组织开展全市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检查，重点检查

施工现场危险性较大以上分部分项

工程和消防工作管控实施情况。各

区、县（市）累计自查在建工程 860

项，发现安全生产隐患 3200 条，下

发整改通知书 231 份，停工通知书

16 份。开展“双随机一公开”专项

检查工作，抽取项目 48 个，发出整

改通知单 56 份，督促属地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落实整改措施。

推进“一平台”实名制考勤。

建立“绍兴市建设领域用工实名制

管理平台”，为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管理员”实名分配管理账号，对

辖区工程项目进行管理。全市 230

多个建设工程执行标准信息化用工

实名制管理，纳入“管理平台”。实

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施工企业在

农民工进入施工现场三天内与农民

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所有进入实

名制管理工地的工人必须凭身份证

办理实名制入场登记。项目部设立

劳资员，专职对农民工实行实名考

勤管理，全面负责农民工进出场登

记、劳动合同签订、日常考勤等工

作，全市已有 13753 名工人登记信

息并实施电子考勤，着力打造功能

丰富、操作简便、运行稳定的一体化

管理平台。实行工程款和工资款两

条线拨付制度。建设单位不管以何

种方式支付工程款，必须按月进度

工程款的 30% 作为工资款打入该

项目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此账

户专项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不得

挪作他用。全市 499 个工程已开设

专用账户，超过总工程数的 80%。

根据《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牵头开

展全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试点，起草完成《实施方案》，明确把

全流程审批时间改革目标定为 100

个工作日以内，并按照“只减不增”

原则，鼓励创造性推动改革，9月前，

整合完成各部门和各市政公用单位

分散设立的服务窗口，设立集中办

理工程建设项目的综合服务窗口，

深化“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

原则上做到“一个窗口直接审批”，

个别事项确需后台办理的，做到受

件、出件“两头”进窗口。建立“一

个系统”和“多规合一”两个平台，

于10月31日和11月3日投入运行。

【建筑企业】  2018 年，绍兴市有

建筑企业 1400 余家，其中特级企

业 20 家（年内新增 1 家），占全省

27%。建筑业产值超过 100 亿元的

企业 20 家，入选“2018 中国民企

500 强”的建筑业企业 6 家，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累计 1 家、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累计 23 家。近 5 年来，

累计获得“钱江杯”优秀勘察设计

奖 22 项、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

工程 23 项、省级科研项目 63 项、省

级工法 98 项，通过建设科技推广项

目应用评估 37 项，承建工程共获得

“鲁班奖”“国优工程”累计 24 项、

省级优质工程奖 386 项，获得“省

标化工地”190 项、省级 QC 成果奖

127 项。

【创优夺杯】  2018 年，绍兴市建筑

企业创新“鲁班奖”2 项，国优工程

2 项，获浙江省建筑工程“钱江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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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工程）14 项，“钱江杯”奖（优

秀勘察设计）4 项，其余省级以上优

质工程 66 项。评选并产生绍兴市

建筑工程“兰花杯”（优质工程）29

项，“兰花杯”（优秀勘察设计）32 项。

【市场拓展】  2018 年，绍兴市研究

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

意见，引导建筑业加快行业结构调

整，加速产业升级。鼓励建筑业企

业抱团发展，加强与国际（国内）知

名企业的项目合作、股份合作、资本

合作，不断提升专业化能力和市场

竞争力。完善建立建筑业“走出去”

工作协调机制，搭建国内外行业发

展平台。年内，全市建筑业共完成

省外产值 5724 亿元，增长 4.17%，

省外比重占 71.6%。100 亿元以上

的省级市场达到 16 个，32 家建筑

企业取得了境外承包工程资格，宝

业建设、精工钢构等企业已在日本、

俄罗斯、新加坡、越南等国家承揽施

工业务。

【建筑产业现代化】  2018 年，市建

设局起草《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推进绿色建筑和建筑产业现代

化发展的实施意见》配套《实施细

则》，并由市建设局、市发改委、市财

政局等 7 家单位联合发布，同时起

草了《涉及政策性奖励的装配式建

筑认定程序（试行）》（征求意见稿）、

《绍兴市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

示范基地示范项目的认定办法（试

行）》（征求意见稿）等有关文件。

全市已拥有装配式建筑实施企业

40 余家，其中展诚、绿筑等 6 家企

业入选浙江省首批建筑工业化示范

企业。同时，在培育宝业集团、精工

钢构、亚厦股份、华汇集团及建业幕

墙 5 家（全省 17 家）全国首批装配

式建筑产业基地的基础上，新增培

育了耀华、永坚等 4 家浙江省首批

建筑工业化示范基地。至 2018 年

底，全市累计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

积 1343 万平方米，2018 年新开工

装配式建筑面积 7255 平方米 ，其

中装配式民用项目 5475 万平方米，

实施住宅全装修 511 万平方米 。

【绿色建筑】  2018 年，绍兴市开

展绿色建筑专项规划宣传及实施

工作，共培训市和各区、县（市）两

级相关主管部门业务处室负责人、

图审机构和节能评估机构的技术

负责人等 80 余人，同时进一步与

规划部门协调落实具体实施方案。

推进建筑节能审查许可，对新申报

项目组织专家评审，通过评审后核

发《建筑节能审查意见书》，共实施

节能评估和审查许可项目 286 项，

总建筑面积约 1095.57 万平方米。

2018 年完成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

造 23.75 万平方米、完成可再生能

源建筑应用 504.21 万平方米、建成

家庭屋顶太阳能光伏 5049 户、实施

高星级绿色建筑示范工程８项，全

面超额完成省建设厅下达的一类目

标任务。

【建筑泥浆（工程渣土）处置】  2018

年，绍兴市完成贺家池存量建筑泥

浆处理项目，借用大树江河道淤泥

固化点应急处理建筑泥浆，10 月底

停止接收，完成镜湖伟通固化点、袍

江通达固化点建设。新增审批 1 家

渣土运输企业。全年审核泥浆工程

58 个、渣土工程 88 个，规范处置泥

浆 113.13 万立方米、渣土 365.16 万

立方米。利用 “智慧建管”平台对

渣土、泥浆运输实行全过程远程实

时监控，全年累计接入工地 300 个、

车辆（船舶）457 辆（艘）。

（市建设局提供）

表 11  全市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名单（2018）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1 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 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浙江中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 浙江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 浙江中富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 中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6 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 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 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8 浙江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 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 中程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0 浙江海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 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房地产业

【概况】  2018 年，绍兴市房地产市

场总体情况较好，保持平稳运行态

势。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798 亿

元，增长 17.7% ；商品房销售面积

1068 万平方米，增长 2.8%，销售金

额 1210 亿元，增长 29.5% ；房屋施

工面积 3500 万平方米，增长 9.4% ；

新开工面积 1010 万平方米，增长

18.7% ；房屋竣工面积 530 万平方

米，下降 10.1% ；年末商品房待售面

积 421 万平方米，下降 19.7%。

【房地产政策】  2018 年，绍兴市加

强市场监测分析，落实属地主体责

任，开展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整治，

稳定市场预期，完成政策储备工作。

柯桥区、诸暨市等地结合区域实际，

出台了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商品住房指导定价等政策措施，确

保区域内市场稳定。

【住房保障】  2018 年，市建设局全

面深化住房保障“最多跑一次”改

革，通过利用“互联网 + 政务服务”，

与建设银行合作搭建公共租房管

理系统，推行公租房常态化受理，

实现公租房资格确认“网上办”，租

金收缴“一证办”“掌上办”。全市

“棚改”新开工 54168 套，完成率为

108.3%，完成率居全省第一；基本

建成、竣工、交付入住分别为 58798

套、65533 套、53909 套，完成率分别

为 113.7%、109.1%、107.6%。 与 市

财政局联合出台《绍兴市区城镇住

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实施意见（试

行）》，进一步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将青年医生、青年教师等专业技术

人员和环卫、公交等公共服务行业

人员纳入住房保障范围，为全市经

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采取

日常受理保障、单位集体租赁等方

式加快政府投资公租房分配，年内，

新增分配 580 套，13233 套政府投

资公租房全部分配完毕。明确利用

市场房源、政府给予租赁补贴的方

式实现住房保障，变“实物保障”为

“货币保障”。各地均已出台租赁补

贴相关政策，全年共发放租赁补贴

1676 户。

【房屋征收情况】  2018 年，绍兴市

实施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项目 17 个，建筑面积 58.87 万

平方米，其中住宅 13.78 万平方米、

1573 户，非住宅 45.09 万平方米、66

户。其中，越城区作出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决定 11 个，征收房屋建筑

面积11.45万平方米，其中住宅6.13

万平方米、892 户，非住宅 5.32 万平

方米、61 户；诸暨市作出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决定 4 个，全部为非住

宅，建筑面积 39.75 万平方米、4 户；

新昌县作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

定 2 个，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7.67 万

平方米，其中住宅 7.65 万平方米、

681 户，非住宅 280 平方米、1 户。

【房屋征收政策】  2018 年，绍兴市

越城区人民政府印发《越城区征收

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

法（试行）》，办法包括总则、征收管

理、补偿安置、附则等四章共三十

条，自 5 月 29 日起施行。

【物业服务业】  2018 年，绍兴市实

有物业服务企业 701 家，其中本地

企业390家；企业从业人员34862人；

物业管理区域个数 2189 个，其中，

业主自管项目 122 个、其他人管理

项目 306 个、社区居委会代管项目 

337 个。年度归集物业专项维修资

金约 6.22 亿，实有业主大会 631 个。

【物业管理与活动】  2018 年，市建

设局印发《绍兴市物业管理专家库

管理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明确

房屋保修金交存、使用和退还程序

的通知》，同时印发《关于征集物业

棚户区改造安置房——越城区滋江家园  （市建设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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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工程）14 项，“钱江杯”奖（优

秀勘察设计）4 项，其余省级以上优

质工程 66 项。评选并产生绍兴市

建筑工程“兰花杯”（优质工程）29

项，“兰花杯”（优秀勘察设计）32 项。

【市场拓展】  2018 年，绍兴市研究

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

意见，引导建筑业加快行业结构调

整，加速产业升级。鼓励建筑业企

业抱团发展，加强与国际（国内）知

名企业的项目合作、股份合作、资本

合作，不断提升专业化能力和市场

竞争力。完善建立建筑业“走出去”

工作协调机制，搭建国内外行业发

展平台。年内，全市建筑业共完成

省外产值 5724 亿元，增长 4.17%，

省外比重占 71.6%。100 亿元以上

的省级市场达到 16 个，32 家建筑

企业取得了境外承包工程资格，宝

业建设、精工钢构等企业已在日本、

俄罗斯、新加坡、越南等国家承揽施

工业务。

【建筑产业现代化】  2018 年，市建

设局起草《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推进绿色建筑和建筑产业现代

化发展的实施意见》配套《实施细

则》，并由市建设局、市发改委、市财

政局等 7 家单位联合发布，同时起

草了《涉及政策性奖励的装配式建

筑认定程序（试行）》（征求意见稿）、

《绍兴市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

示范基地示范项目的认定办法（试

行）》（征求意见稿）等有关文件。

全市已拥有装配式建筑实施企业

40 余家，其中展诚、绿筑等 6 家企

业入选浙江省首批建筑工业化示范

企业。同时，在培育宝业集团、精工

钢构、亚厦股份、华汇集团及建业幕

墙 5 家（全省 17 家）全国首批装配

式建筑产业基地的基础上，新增培

育了耀华、永坚等 4 家浙江省首批

建筑工业化示范基地。至 2018 年

底，全市累计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

积 1343 万平方米，2018 年新开工

装配式建筑面积 7255 平方米 ，其

中装配式民用项目 5475 万平方米，

实施住宅全装修 511 万平方米 。

【绿色建筑】  2018 年，绍兴市开

展绿色建筑专项规划宣传及实施

工作，共培训市和各区、县（市）两

级相关主管部门业务处室负责人、

图审机构和节能评估机构的技术

负责人等 80 余人，同时进一步与

规划部门协调落实具体实施方案。

推进建筑节能审查许可，对新申报

项目组织专家评审，通过评审后核

发《建筑节能审查意见书》，共实施

节能评估和审查许可项目 286 项，

总建筑面积约 1095.57 万平方米。

2018 年完成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

造 23.75 万平方米、完成可再生能

源建筑应用 504.21 万平方米、建成

家庭屋顶太阳能光伏 5049 户、实施

高星级绿色建筑示范工程８项，全

面超额完成省建设厅下达的一类目

标任务。

【建筑泥浆（工程渣土）处置】  2018

年，绍兴市完成贺家池存量建筑泥

浆处理项目，借用大树江河道淤泥

固化点应急处理建筑泥浆，10 月底

停止接收，完成镜湖伟通固化点、袍

江通达固化点建设。新增审批 1 家

渣土运输企业。全年审核泥浆工程

58 个、渣土工程 88 个，规范处置泥

浆 113.13 万立方米、渣土 365.16 万

立方米。利用 “智慧建管”平台对

渣土、泥浆运输实行全过程远程实

时监控，全年累计接入工地 300 个、

车辆（船舶）457 辆（艘）。

（市建设局提供）

表 11  全市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名单（2018）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1 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 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浙江中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 浙江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 浙江中富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 中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6 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 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 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8 浙江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 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 中程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0 浙江海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 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房地产业

【概况】  2018 年，绍兴市房地产市

场总体情况较好，保持平稳运行态

势。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798 亿

元，增长 17.7% ；商品房销售面积

1068 万平方米，增长 2.8%，销售金

额 1210 亿元，增长 29.5% ；房屋施

工面积 3500 万平方米，增长 9.4% ；

新开工面积 1010 万平方米，增长

18.7% ；房屋竣工面积 530 万平方

米，下降 10.1% ；年末商品房待售面

积 421 万平方米，下降 19.7%。

【房地产政策】  2018 年，绍兴市加

强市场监测分析，落实属地主体责

任，开展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整治，

稳定市场预期，完成政策储备工作。

柯桥区、诸暨市等地结合区域实际，

出台了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商品住房指导定价等政策措施，确

保区域内市场稳定。

【住房保障】  2018 年，市建设局全

面深化住房保障“最多跑一次”改

革，通过利用“互联网 + 政务服务”，

与建设银行合作搭建公共租房管

理系统，推行公租房常态化受理，

实现公租房资格确认“网上办”，租

金收缴“一证办”“掌上办”。全市

“棚改”新开工 54168 套，完成率为

108.3%，完成率居全省第一；基本

建成、竣工、交付入住分别为 58798

套、65533 套、53909 套，完成率分别

为 113.7%、109.1%、107.6%。 与 市

财政局联合出台《绍兴市区城镇住

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实施意见（试

行）》，进一步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将青年医生、青年教师等专业技术

人员和环卫、公交等公共服务行业

人员纳入住房保障范围，为全市经

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采取

日常受理保障、单位集体租赁等方

式加快政府投资公租房分配，年内，

新增分配 580 套，13233 套政府投

资公租房全部分配完毕。明确利用

市场房源、政府给予租赁补贴的方

式实现住房保障，变“实物保障”为

“货币保障”。各地均已出台租赁补

贴相关政策，全年共发放租赁补贴

1676 户。

【房屋征收情况】  2018 年，绍兴市

实施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项目 17 个，建筑面积 58.87 万

平方米，其中住宅 13.78 万平方米、

1573 户，非住宅 45.09 万平方米、66

户。其中，越城区作出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决定 11 个，征收房屋建筑

面积11.45万平方米，其中住宅6.13

万平方米、892 户，非住宅 5.32 万平

方米、61 户；诸暨市作出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决定 4 个，全部为非住

宅，建筑面积 39.75 万平方米、4 户；

新昌县作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

定 2 个，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7.67 万

平方米，其中住宅 7.65 万平方米、

681 户，非住宅 280 平方米、1 户。

【房屋征收政策】  2018 年，绍兴市

越城区人民政府印发《越城区征收

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

法（试行）》，办法包括总则、征收管

理、补偿安置、附则等四章共三十

条，自 5 月 29 日起施行。

【物业服务业】  2018 年，绍兴市实

有物业服务企业 701 家，其中本地

企业390家；企业从业人员34862人；

物业管理区域个数 2189 个，其中，

业主自管项目 122 个、其他人管理

项目 306 个、社区居委会代管项目 

337 个。年度归集物业专项维修资

金约 6.22 亿，实有业主大会 631 个。

【物业管理与活动】  2018 年，市建

设局印发《绍兴市物业管理专家库

管理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明确

房屋保修金交存、使用和退还程序

的通知》，同时印发《关于征集物业

棚户区改造安置房——越城区滋江家园  （市建设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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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专家的通知》，共收到专家申报

表 44 份。在市区范围开展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试点工作，年底试点工

作圆满完成，其中越城区 1 台、柯桥

区 2 台、上虞区 1 台。开展省、市物

业管理示范项目评选活动，绍兴市

纳税财务综合业务大楼、铭丰臻园、

南山郡园、金昌 IFC 国际金融中心、

骏浩华庭 6 个项目被评为绍兴市优

秀物业管理示范小区（大厦）。开展

2018 年度物业服务行业第四届技

能比武活动暨消防技能比武大赛、

“十佳优秀秩序维护员（安保员）”和

“十佳优秀保洁员”评选活动，组织

举办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业务培

训、建构筑物消防员职业资格培训

和安保员上岗证等多类型培训。

（市建设局提供）

住房公积金管理

【概况】  2018 年，绍兴市归集住

房公积金 86.67 亿元，增长 20.7% ；

提取住房公积金 64.24 亿元，增长

20.6% ；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10282

户、39.29 亿元，分别增长 2.2%、下

降 5.9%。截至年底，全市正常缴存

职工 51.75 万人；归集总额 592.35

亿元、余额 208.78 亿元；贷款总额

353.96 亿元、余额 200.60 亿元，逾期

贷款 270.43 万元，逾期率 0.13‰；个

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151470.51

万元，风险准备金率 7.55% ；资金存

贷比 96.08% ；五年期以上住房公积

金贷款利率 3.25%，五年期以下（含

五年）2.75%。年内，绍兴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简称“市公积金管

理中心”）按照 2017 年度全市职均

工资 75266 元核定当年个人住房公

积金月缴存高、低限额：职工月缴存

单位和个人最高分别为 3764 元，最

低分别为 189 元；个人托管缴存人

员月缴存最高限额为 4516 元，最低

为 604 元。单位和职工缴存住房公

积金的月工资基数最高不超过当地

年职均工资的 3 倍，有条件的单位，

经该中心批准，可适当放宽到 5 倍；

最低不低于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

表 12  绍兴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2018）

    项目 

     区域

缴存单位（个） 缴存人数（人）
当年缴存额
（万元）

历年累计
缴存额
（万元）

缴存
余额

（万元）
实缴
单位数

当年新开
户单位数

当年
净增数

实缴
职工数

当年
新开户职工数

当年
净增数

市本级 3,497  475  280 162,835  35,223  5239 271,333.65  2,068,365.88  669,243.02 

柯桥区 1,801  290  173 74,965  18,710  5658 144,105.16  932,731.05  324,763.98 

上虞区 2,251  541  429 87,882  20,129  6006 139,190.76  856,083.90  325,011.42 

诸暨市 1,779  366  314 87,100  16,698  3672 168,079.57  1,080,264.61  392,868.05 

嵊州市 1,247  126  47 44,646  8,791  2841 72,072.61  502,381.62  183,427.29 

新昌县 996  112  72 60,114  9,823  2050 71,921.68  483,720.05  192,452.47 

合计 11571  1910 1315 517542 109,374  25466 866703.43  5923547.11 2087766.23

表 13  绍兴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2018）

    用途 

    地区

住房消费提取额（万元） 非住房消费提取额（万元）
当年

提取总额
（万元）

购买、建造、翻
建、大修
自住房

偿还购房
贷款本息

租赁
其
他

离退休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并与
单位终止劳动关系

户口迁出或
出境定居

其他

市本级 87,052.57  86,723.53  2,758.39  0 22,266.81  0.00  0.00  18,980.66  217781.96

柯桥区 43,010.59  42,047.17  1,162.40  0  9,945.14  0.00  0.00  7,003.56  103168.86

上虞区 25,407.52  38,984.33  1,869.60  0  12,077.41  3,428.13  2.52  2,178.52  83948.03

诸暨市 42,648.96  57,790.23  1,354.54  0  15,059.98  46.77  7.04  6,635.89  123543.41

嵊州市 21,772.69  27,005.23  826.33  0  9,059.34  5.29  1.05  2,863.88  61533.81

新昌县 14,963.58  23,585.78  2,057.80  0  7,361.95  367.49  0.00  4,080.87  52417.47

合计 234,855.91 276,136.27 10,029.06 0 75,770.63 3,847.68 10.61 41,743.38 642393.54

占比（%） 36.56 42.98 1.56 0 11.79 0.6 0.01 6.5 100

表 14  绍兴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情况（2018）

项目 市本级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合计

当年贷款发放笔数 2504 1501 1851 2297 1433 696 10282

累计个贷发放笔数 37319 12761 18770 21629 11762 12830 115071

当年个贷发放额（万元） 105529 63703 61166 94703 45200 22623 392924

累计个贷发放总额（万元） 1184977 477321 558912 679622 334298 304447 3539577

当年个贷回收额（万元） 73832 28705 39227 43025 25376 22009 232174

个贷余额（万元） 645743 292270 306976 405328 191846 163835 2005998

个贷率（%） 96.49 89.99 94.45 103.17 104.59 85.13 105.84

逾期贷款（万元） 198.09 19.38 0 51.72 1.24 0 270.43

个贷逾期率（‰） 0.31 0.07 0 0.13 0.01 0 0.13

表 15  绍兴市住房公积金业务收支情况（2018）

                           地区
                  项目

市本级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合计

一、业务收入（万元） 21650 9619 10092 12820 6126 5844 66151

二、业务支出（万元） 12473 5160 6065 8499 3280 2899 38376

三、增值收益（万元） 9177 4459 4027 4321 2846 2945 27775

增值收益率（%） 1.45 1.51 1.37 1.17 1.61 1.63 1.43

表 16  绍兴市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情况（2018）

                  地区
          项目

市本级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合计

可分配增值收益（万元） 9177 4459 4027 4321 2846 2945 27775

提取风险准备金（万元） 5506 2675 2416 2593 1708 1767 16665

提取管理费（万元） 1458 775 847 602 200 400 4282

提取廉租房补充资金（万元） 2213 1009 764 1126 938 778 6828

表 17  绍兴市住房公积金“扩面”任务完成情况（2018）

单位
名称

年初计划 2018 年完成情况

新增职工人数
（人）

净增 6％计划数
（人）

新增职工人数
（人）

净增正常缴存职工人数
（人）

净增率
（％）

市本级 18000 7846 35223 5239 4.01

柯桥区 9500 3467 18710 5658 9.79

上虞区 9500 4318 20129 6006 8.35

诸暨市 10000 4288 16698 3672 5.14

嵊州市 4000 2498 8791 2841 6.82

新昌县 4000 3084 9823 2050 3.99

合计 55000 25501 109374 25466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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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专家的通知》，共收到专家申报

表 44 份。在市区范围开展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试点工作，年底试点工

作圆满完成，其中越城区 1 台、柯桥

区 2 台、上虞区 1 台。开展省、市物

业管理示范项目评选活动，绍兴市

纳税财务综合业务大楼、铭丰臻园、

南山郡园、金昌 IFC 国际金融中心、

骏浩华庭 6 个项目被评为绍兴市优

秀物业管理示范小区（大厦）。开展

2018 年度物业服务行业第四届技

能比武活动暨消防技能比武大赛、

“十佳优秀秩序维护员（安保员）”和

“十佳优秀保洁员”评选活动，组织

举办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业务培

训、建构筑物消防员职业资格培训

和安保员上岗证等多类型培训。

（市建设局提供）

住房公积金管理

【概况】  2018 年，绍兴市归集住

房公积金 86.67 亿元，增长 20.7% ；

提取住房公积金 64.24 亿元，增长

20.6% ；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10282

户、39.29 亿元，分别增长 2.2%、下

降 5.9%。截至年底，全市正常缴存

职工 51.75 万人；归集总额 592.35

亿元、余额 208.78 亿元；贷款总额

353.96 亿元、余额 200.60 亿元，逾期

贷款 270.43 万元，逾期率 0.13‰；个

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151470.51

万元，风险准备金率 7.55% ；资金存

贷比 96.08% ；五年期以上住房公积

金贷款利率 3.25%，五年期以下（含

五年）2.75%。年内，绍兴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简称“市公积金管

理中心”）按照 2017 年度全市职均

工资 75266 元核定当年个人住房公

积金月缴存高、低限额：职工月缴存

单位和个人最高分别为 3764 元，最

低分别为 189 元；个人托管缴存人

员月缴存最高限额为 4516 元，最低

为 604 元。单位和职工缴存住房公

积金的月工资基数最高不超过当地

年职均工资的 3 倍，有条件的单位，

经该中心批准，可适当放宽到 5 倍；

最低不低于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

表 12  绍兴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2018）

    项目 

     区域

缴存单位（个） 缴存人数（人）
当年缴存额
（万元）

历年累计
缴存额
（万元）

缴存
余额

（万元）
实缴
单位数

当年新开
户单位数

当年
净增数

实缴
职工数

当年
新开户职工数

当年
净增数

市本级 3,497  475  280 162,835  35,223  5239 271,333.65  2,068,365.88  669,243.02 

柯桥区 1,801  290  173 74,965  18,710  5658 144,105.16  932,731.05  324,763.98 

上虞区 2,251  541  429 87,882  20,129  6006 139,190.76  856,083.90  325,011.42 

诸暨市 1,779  366  314 87,100  16,698  3672 168,079.57  1,080,264.61  392,868.05 

嵊州市 1,247  126  47 44,646  8,791  2841 72,072.61  502,381.62  183,427.29 

新昌县 996  112  72 60,114  9,823  2050 71,921.68  483,720.05  192,452.47 

合计 11571  1910 1315 517542 109,374  25466 866703.43  5923547.11 2087766.23

表 13  绍兴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2018）

    用途 

    地区

住房消费提取额（万元） 非住房消费提取额（万元）
当年

提取总额
（万元）

购买、建造、翻
建、大修
自住房

偿还购房
贷款本息

租赁
其
他

离退休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并与
单位终止劳动关系

户口迁出或
出境定居

其他

市本级 87,052.57  86,723.53  2,758.39  0 22,266.81  0.00  0.00  18,980.66  217781.96

柯桥区 43,010.59  42,047.17  1,162.40  0  9,945.14  0.00  0.00  7,003.56  103168.86

上虞区 25,407.52  38,984.33  1,869.60  0  12,077.41  3,428.13  2.52  2,178.52  83948.03

诸暨市 42,648.96  57,790.23  1,354.54  0  15,059.98  46.77  7.04  6,635.89  123543.41

嵊州市 21,772.69  27,005.23  826.33  0  9,059.34  5.29  1.05  2,863.88  61533.81

新昌县 14,963.58  23,585.78  2,057.80  0  7,361.95  367.49  0.00  4,080.87  52417.47

合计 234,855.91 276,136.27 10,029.06 0 75,770.63 3,847.68 10.61 41,743.38 642393.54

占比（%） 36.56 42.98 1.56 0 11.79 0.6 0.01 6.5 100

表 14  绍兴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情况（2018）

项目 市本级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合计

当年贷款发放笔数 2504 1501 1851 2297 1433 696 10282

累计个贷发放笔数 37319 12761 18770 21629 11762 12830 115071

当年个贷发放额（万元） 105529 63703 61166 94703 45200 22623 392924

累计个贷发放总额（万元） 1184977 477321 558912 679622 334298 304447 3539577

当年个贷回收额（万元） 73832 28705 39227 43025 25376 22009 232174

个贷余额（万元） 645743 292270 306976 405328 191846 163835 2005998

个贷率（%） 96.49 89.99 94.45 103.17 104.59 85.13 105.84

逾期贷款（万元） 198.09 19.38 0 51.72 1.24 0 270.43

个贷逾期率（‰） 0.31 0.07 0 0.13 0.01 0 0.13

表 15  绍兴市住房公积金业务收支情况（2018）

                           地区
                  项目

市本级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合计

一、业务收入（万元） 21650 9619 10092 12820 6126 5844 66151

二、业务支出（万元） 12473 5160 6065 8499 3280 2899 38376

三、增值收益（万元） 9177 4459 4027 4321 2846 2945 27775

增值收益率（%） 1.45 1.51 1.37 1.17 1.61 1.63 1.43

表 16  绍兴市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情况（2018）

                  地区
          项目

市本级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合计

可分配增值收益（万元） 9177 4459 4027 4321 2846 2945 27775

提取风险准备金（万元） 5506 2675 2416 2593 1708 1767 16665

提取管理费（万元） 1458 775 847 602 200 400 4282

提取廉租房补充资金（万元） 2213 1009 764 1126 938 778 6828

表 17  绍兴市住房公积金“扩面”任务完成情况（2018）

单位
名称

年初计划 2018 年完成情况

新增职工人数
（人）

净增 6％计划数
（人）

新增职工人数
（人）

净增正常缴存职工人数
（人）

净增率
（％）

市本级 18000 7846 35223 5239 4.01

柯桥区 9500 3467 18710 5658 9.79

上虞区 9500 4318 20129 6006 8.35

诸暨市 10000 4288 16698 3672 5.14

嵊州市 4000 2498 8791 2841 6.82

新昌县 4000 3084 9823 2050 3.99

合计 55000 25501 109374 25466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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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全市

单位和职工继续执行最高 12%、最

低 5% 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贷款首付比例适时调整】  2018

年，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落实国家“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工

作要求，有效降低和防范住房公积

金资金安全风险，对住房公积金贷

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进行调整。自 8

月 10 日起，缴存职工家庭首次申请

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

比例由原先的 20% 提高到 30%；首

次贷款已结清的职工家庭第二次申

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

款比例由原先的 30% 提高到 40%。

【公积金管理中心创新服务工作】 

2018 年，市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共

享部门数据、精简手续材料、优化业

务流程的方式，创新推出“一窗办、

全城办、一证办、移动办”服务举措，

全面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

提高服务效率，提升群众体验感和

满意度。全面推进“一窗办”。在

全系统业务窗口实现“无差别全科

受理”，群众办理公积金业务，一次

只跑一个窗口，涉及多处室职能、多

层级审批事项，均由该中心内部流

转解决。30 个事项实现“全城办”。

在全市范围打破地域限制，以全市

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为平台，采用

“异地受理、属地办理”方式实现全

市通办。16 个事项实现“一证办”。

与公安、社保、不动产、民政、工商等

部门建立数据信息交互共享网络，

推出购房提取、离退休提取等 16 个

“一证办”服务事项。多渠道开通“移

动办”自助业务。依托市公积金管

理中心自建网厅和手机 App 开通年

度调整、信息变更、个人账户设立封

存启封、补缴等 6 项单位业务和购

房提取、年还贷提取、退休提取、按

月对冲签约等 7 项个人业务的全流

程网上自助申报办结业务；依托浙

江政务服务网、“浙里办”App 等平

台开通 30 个住房公积金服务事项

自助办业务；依托手机 App、微信公

众号、支付宝及个人网厅开通个人

缴存、贷款等信息查询业务。截至

年底，全市 1.6 万家缴存单位开通

了网上业务，开通率接近 100%，系

统使用率超过 90%，单位业务逐步

实现“零上门”；6.5 万名缴存职工

已开通 App 手机客户端、3.6 万名职

工使用微信公众号服务，超过 10 万

人次通过此两项功能办理或查询了

个人业务。

【信息化建设】  2018 年，市公积金

管理中心利用“大数据 + 云计算”

技术，不断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进

一步夯实了全市住房公积金服务数

字化转型的基础工程。以优秀的成

绩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贯彻落

实住建部《住房公积金基础数据标

准》《住房公积金银行结算数据应

用系统与公积金中心接口标准》（简

称“双贯标”）和住房公积金综合服

务平台建设两项信息化建设工作验

收。开发完成住房公积金信息管理

系统与省政务服务网、省综合服务

平台、绍兴市一证通办信息管理系

统等信息平台的数据接口，与多部

门实现数据信息共享。

【征信系统接入项目完成】  2018

年，全市住房公积金信息管理系统

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项目顺利完

成，为今后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人

联网查询个人征信情况开通了便捷

通道，同时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完

善与发展。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供）     

现代服务业·商贸流通业        

现代服务业

【概况】  2018 年，绍兴市按照高质

量发展要求，以“八大行业”为重点，

优化产业结构；以“数字经济”为引

领，加快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服务

业发展总体保持“稳中有进”。全市

服务业增加值达 2608.98 亿元，增长

7.7%，居全省第 5 位；占 GDP 比重

达 48.2 %，占比与第二产业持平；服

务业税收 377.07 亿元，增长 12.4%。

【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  2018

年，绍兴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

余 额 为 8436.53 亿 元，贷 款 余 额

为 7516.71 亿元，分别增长 7.6%、

12.1%。全市道路运输总周转量增

速 3.1%，水路运输总周转量增速

1.8%，邮政业务总量增速 28.2%。

【生活性服务业稳步提升】  2018

年，绍兴市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08 亿元，增长 11.0% ；批零销售

额增长 15.1% ；批发业销售额增长

15.7% ；住宿业营业额和餐饮业营

业额分别增长 15.0% 和 18.2%。全

市实现网络零售额 535.1 亿元，增

长 25.6% ；居民网络消费总额 596.6

亿元，增长 25.7% ；跨境网络零售出

口 9.0 亿元，增长 31.8%。

【新兴服务业迅速成长】  2018 年，

绍兴市旅游业实现总收入 1183.92

亿元，增长 15.2% ；共接待国内外游

客 10893.45 万 人 次，增 长 13.1%。

规模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

业收入达 36.09 亿元，增长 25.5%，

高于全省平均 9.9 个百分点。规模

以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收入达 81.29 亿元，增长 14.3%。

规模以上生命健康服务业营业收入

173.45 亿元，增长 15.2%。

【服务业“百项千亿”重大项目工

程】  2018 年，绍兴市服务业“百项

千亿”重大项目共 100 个，年度计

划投资 214.8 亿元，实际完成年度

目标的 102.0 %。按区域分，越城

区（高新区、袍江开发区）完成投资

35.1 亿元、柯桥区完成 71.8 亿元、

上虞区完成 24.6 亿元，诸暨市完成

39.4 亿元、嵊州市完成 23.3 亿元、

新昌县完成 12.8 亿元、滨海新城完

成 2.2 亿元。

【服务业重要平台载体建设】  2018

年末，全市规（限）上服务业企业共

计 3093 家，实现营业收入 3149.54

亿元，增长 17.3% ；实现营业利润

75.13 亿元，增长 53.8%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13.5 万人。8 家省级服务

业集聚示范区，在全省综合评价中

的排名与上年有较大幅度提升，其

中柯桥纺织品综合集聚区在全省

100 个集聚区中位居 11 位（较上年

提升 71 位）。

（市发改委提供）

商贸流通业

【概况】  2018 年，绍兴市消费品市

场总体平稳。主要原因是经济形势

基本面持续回暖，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较快，同步带动批发业增

长；10 余家大型工业企业开展“主

辅分离”工作，效果逐渐体现，如诸

暨市的海亮集团大力拉高了本地批

发业增速；“活力城”建设成效明显，

举办大型节会、展会和赛事活动，对

零售业、住餐业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2007.6 亿 元，增 长 11%，按 区、

县（市）分，越城区（含高新、袍江）

507.3 亿 元，增 长 11.3% ；柯 桥 区

305.5 元，增长 11.1% ；上虞区 342.2

亿元，增长 11.2% ；诸暨市 351 亿

元，增长 10.4%；嵊州市 315.2 亿元，

增长 10.8% ；新昌县 186.4 亿元，增

长 10.8% ；限上社零总额 760.8 亿

元，增长 11.7%，按区、县（市）分，

越城区（含高新、袍江）329.1 亿元，

增长 10% ；柯桥区 106.6 亿元，增

长 14.6% ；上 虞 区 115.4 亿 元，增

长 18.1% ；诸暨市 136 亿元，增长

10.4%；嵊州市53.4亿元，增长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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